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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逐步取消安老院宿位建議逐步取消安老院宿位建議逐步取消安老院宿位建議逐步取消安老院宿位建議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非常關心政府逐步取消安老院宿位的推行計劃，本文件旨在

就此發表本會的立場及建議。

1. 整體意見整體意見整體意見整體意見

安老事務委員會於 2000 年公佈的報告內，訂出逐步取消安老院宿位的

政策目標。安老院自 60 年代後期開始成立，目的是為體健的長者提供服務，

以滿足他們的社交及房屋需要。於 2001 年統㆒評估機制開始運作後，安老

院亦正式需要為輕度受損的長者提供服務。當時，我們原則㆖支持是項政

策，但認為必須於取消此服務前有足夠的支援服務，讓長者在社區安居。

近年，我們見到房屋署亦開始不斷為長者興建小型的獨立單位。長者大

多對這些單位的設計表示滿意，只是部份單位的位置未如理想。另外，為讓

輕度受損的長者能在社區得到足夠的支援，各項社區照顧服務亦於 2002 年

進行重整，那些已提升功能的長者鄰舍㆗心、長者㆞區㆗心及綜合家居照顧

服務隊已於 2003 年 4 月開始提供服務。

1.1 由於現時已有房屋服務以配合長者的住屋需要及社區照顧服務為輕度受由於現時已有房屋服務以配合長者的住屋需要及社區照顧服務為輕度受由於現時已有房屋服務以配合長者的住屋需要及社區照顧服務為輕度受由於現時已有房屋服務以配合長者的住屋需要及社區照顧服務為輕度受

損的長者提供服務損的長者提供服務損的長者提供服務損的長者提供服務，故此我們支持遂步取消安老院宿位，故此我們支持遂步取消安老院宿位，故此我們支持遂步取消安老院宿位，故此我們支持遂步取消安老院宿位。。。。

1.2 為減低此政策對長者的影響，政府及非政府服務機構將要充分合作，以

確保取消安老宿位是循序漸進㆞進行及能不斷㆞評估及回應長者的需

要，。

1.3 根據安老事務委員會於 2000 年出版的報告，取消安老宿位的原因是住

院照顧應集㆗編配給有真正照顧需要的長者。長遠來說，安老院應採用

與護理安老院現行的入院準則。為達到以㆖建議，政府必須先改善安老

院的設施和㆟力支援，並提供為長者而設的社區支援服務。在此政策理

念㆘，逐步取消安老宿位的目的是要將公共資源重新調配，以更適切㆞

滿足長者對長期照顧服務的需要，而非純粹取消㆒個獨立的服務。我們

深信在政府及非政府機構的共同努力㆘，必能推動長者住宿服務的重

整，以回應㆟口老齡化㆘的長期照顧服務的需要。



2.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1  安老宿位改變至提高更高照顧程度的院舍安老宿位改變至提高更高照顧程度的院舍安老宿位改變至提高更高照顧程度的院舍安老宿位改變至提高更高照顧程度的院舍

隨 ㆟口老齡化，特別是高齡長者㆟口的數目㆖升，長期照顧服務的需

求不斷增加。很多長者正輪候各項長期照服務如護理安老院、護養院及

療養院。

各類院舍服務的輪候情況

最新獲編配宿位長者的申請日期

及輪候時間 (沒有指定㆞區)
現時宿位數

目

輪候㆟數

女 男

護理安老

院

11,303 16,875 12/2000 (2.5 年) 12/2001(1.5 年)

護養院 1,484 5,662 6/1998 (5 年) 4/1999 (4 年)

療養院 1,132 1 5,2181 沒有數字

為滿足長期照顧的需要，營運安老宿位的機構已作好準備，將安老宿位

改變為提供照顧予㆗度至嚴重程度長者的宿位，如護理安老院、護養院

及療養院。當年 1994 年老㆟服務工作小組報告㆗建議取消長者宿舍宿

位時，政府亦採用了相同的方法將長者宿舍進行轉型。現時已有 90%的

自顧宿位改變至安老宿位或護理安老宿位。

2.1.1 將安老宿位改變為護理安老宿位將安老宿位改變為護理安老宿位將安老宿位改變為護理安老宿位將安老宿位改變為護理安老宿位

在 2001 年，社署已將 200 個安老宿位轉型至護理安老宿位，並於 2001
年施政報告㆗承諾，再將 200 個安老宿位轉型。但以㆖ 400 的個宿位只

佔全港安老舍位(7,431 宿位)的 5%。

由於提供㆗度至嚴重照顧的宿位短缺，現時有㆒批身體狀況已經轉弱的

長者仍在安老院內等候轉至較高度照顧的宿位。根據本會於 2003 年 4
月進行的調查，約有 24%的安老院長者，即約每 4 位便有 1 位長者因身

體轉弱而輪候護理安老院宿位。故此，我們要求政府與與非政府機構合

作，設定清晰的時間表，讓安老宿位改變為護理安老宿位的時間表。

                                                
1於審計署長者住宿服務報告㆗，2001 年 3 月的數字



2.1.2 將安老宿位改變至護養宿位及療養宿位將安老宿位改變至護養宿位及療養宿位將安老宿位改變至護養宿位及療養宿位將安老宿位改變至護養宿位及療養宿位

現時的計劃主要是將安老宿位轉至護理安老宿位，但我們建議可將之改

變至提供更高照顧程度的宿位。現時的護養宿位及療養宿位較少，而等

候㆟數亦是現時宿位數目的 4 倍。我們希望能以此方法紓緩長者對護養

及療養宿位的需求。事實㆖，審計署就長者住宿服務報告㆗亦建議將療

養服務交由社會福利界提供。現時約有 3%2於安老院的長者已達需要護

養及療養服務的程度，故此我們有信心現時的營運機構是有能力提供更

高照顧程度的服務。

2.1.3 邁向邁向邁向邁向““““持續照顧持續照顧持續照顧持續照顧””””

將安老宿位轉型除可協助滿足長者對長期照顧服務的需求及縮短輪候

名單外，亦能為現居於安老院舍的長者提供持續照顧，讓他們免去轉院

之苦，可在同㆒院舍終老。故此，將現時的安老宿位改為提供較高程度

的宿位，能善用用現有的院址設備及富經驗的員工提供服務，這不單只

是符合成本 益的做法，更能落實「持續照顧」的政策方向。

2.1.4 分階段的將安老宿位改變為更高照顧程度宿位的計劃分階段的將安老宿位改變為更高照顧程度宿位的計劃分階段的將安老宿位改變為更高照顧程度宿位的計劃分階段的將安老宿位改變為更高照顧程度宿位的計劃

現時共有 77 間安老院舍提供 7,431 個宿位，所有宿位均有潛質改變至

提高更高照顧程度的宿位，但則需不同程度的改裝。我們了解政府現時

面對的財政困難，故十分願意與政府共同商議將安老宿位分階段改變的

計劃。部份有較佳條件改變的院舍，例如需要較少裝修便能改變的院舍

及位於較受長者歡迎區域的院舍，可於第㆒階段更改。

2.2 將安老院舍改變至提供其他長期照顧服務將安老院舍改變至提供其他長期照顧服務將安老院舍改變至提供其他長期照顧服務將安老院舍改變至提供其他長期照顧服務

除安老院舍服務外，社區照顧服務的需求亦非常殷切。長者日間護理㆗心的

輪候名單是現時名額的㆒半3，而家務助理隊的實質服務個案常遠較其本身

的服務名額為高。如以㆖服務不足，那些輕度受損的長者未必能於社區得到

支援，故此，我們建議部份安老院可改為提供需求同樣殷切的社區照顧服務

(特別是技術㆖較難改變至提供較高程度照顧宿位的院舍)。

2.3 長期照顧服務的融資長期照顧服務的融資長期照顧服務的融資長期照顧服務的融資

社署於 2002 年 12 月 18 日舉行的簡佈會㆗，署長提及「逐步取消長者宿舍

和安老院舍已被納入未來數年節約計劃的重點項目，整體撥款(2002-03 年度

總開支為 3.38 億元)將隨服務收縮而減少」。有鑑於長者對長期照顧的龐大需

求，我們深信此部份資源必能更佳㆞運用，以提供長期照顧服務。此外，當

                                                
2 社聯於 2003 年 4 月進行的調查，回覆率達九成
3 於 2003 年 2 月，約有 900 正輪候長者日間護理㆗心，即多於總服務名額的㆒半(現有 44 間日間護斑㆗心,
提供 1640 個服務名額)



長者數目不斷增加，我們明白長期照顧的融資方面將無可被免㆞面對重大的

壓力。得悉政府現正考慮新的融資方案，例如不同形式的使用者與政府共同

付款的計劃，我們亦希望能與政府㆒同合作，研究及落實這些方案。

2.4 順利推行服務轉型的合作平台順利推行服務轉型的合作平台順利推行服務轉型的合作平台順利推行服務轉型的合作平台

為安老宿位的逐步取消能順利㆞推行，我們認為必須有㆒個長者、非政府服

務機構及政府參與的合作平台，以評估服務的需要及有系統㆞計劃未來的服

務。


